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1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冠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鄭勤蓉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16

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犯罪事實

一、丙○○為成年人，並為址設臺南市○區○○○○○街00號

「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之教保員；吳○○（民

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則為未滿12歲

之兒童，平日就讀該幼兒園，為丙○○負責班級之學生。丙

○○於113年5月3日13時31分許，在上開幼兒園教室內，見

吳○○於午休時間未依規定就寢，明知吳○○為未滿12歲之

兒童，竟因情緒一時失控，即基於傷害兒童身體之犯意，以

手捏吳○○之左大腿，致吳○○受有左側大腿瘀傷之傷害。

嗣因同日吳○○放學返家後，由吳○○之阿姨謝○吟幫其洗

澡時，發現上開傷勢，經詢問吳○○並轉知吳○○之母親謝

○真報警處理，而為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謝○真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18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

　　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宣傳品

　　、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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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

　　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

　　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

　　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第69

　　條第1項第4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害人吳○○為

未滿12歲之兒童，證人謝○吟、告訴人謝○真分別為被害人

之阿姨及母親，若揭露其等之姓名或年籍資料，可能使他人

得以識別被害人，是被害人、證人謝○吟、告訴人謝○真之

姓名均遮隱一部。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理由欄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

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被告及其辯護人已知為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

議，本院復查無違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因認以之作為證

據均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被告為成年人，並為址設臺南市○區○○○○○街00號

「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之教保員；被害人則

為未滿12歲之兒童，平日就讀該幼兒園，為被告負責班級

之學生；被告於113年5月3日13時31分許，在上開幼兒園

教室內，見被害人於午休時間未依規定就寢，明知被害人

為未滿12歲之兒童，仍因情緒一時失控，即以手捏被害人

之大腿（被告辯稱係捏右大腿）；嗣於同日被害人放學返

家後，由謝○吟幫其洗澡時，發現其左側大腿瘀傷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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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據告訴人謝○真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謝○吟於本

院審理時、證人即「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教

保員乙○○於本院審理時陳、證述明確，復有監視器錄影

檔案1份、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4張、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本院勘驗筆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新樓醫療財團法人臺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大腿

瘀傷照片5張附卷可稽，被告亦不爭執，堪可認定。

（二）證人謝○吟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是被害人的阿姨，案發

當天是受伊妹妹謝○真所託，大概下午5點之前去幼兒園

接被害人，回家路上沒有去其他的地方；當天晚上大概

7、8點，伊幫被害人洗澡時，水花濺到被害人，被害人突

然尖叫，就是有點在痛的那種尖叫，伊就嚇到，看到被害

人的左腿有受傷，就很明顯是被捏的那種，伊就問被害人

說，你的腿怎麼會這樣，被害人一邊哭，又不敢講的那種

感覺，等伊追問，被害人才說是GINA老師用的等語（參見

本院卷第117-119、121頁），核已明確證述其發覺被害人

左側大腿瘀傷並詢問被害人左側大腿瘀傷原因之過程。又

「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當時僅有一名教保員

即被告之英文名字為GINA，學生也會直接稱呼被告GINA或

GINA老師等事實，亦經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

（參見本院卷第132-133頁），是依據上開證據，被害人

左側大腿之瘀傷，應與被告有關。

（三）被害人自113年5月3日13時30分許起，在教室跑來跑去，

之後於同日13時31分許向左側躺在睡墊上；被告則自同日

13時31分許起，進到教室後，先蹲後坐在被害人左側，多

次以左手自被害人後方、以右手自被害人前方，碰觸被害

人腿部，亦有先將被害人往左側躺的身體再往左翻，再將

被害人抱起後（高度不算太高），放手讓被害人掉下在睡

墊上，之後有用手做出捏的動作等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及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在卷可考（參見偵卷第1

7-18頁、本院卷第135頁 ），足認被告當時確係情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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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而粗魯地以手碰觸被害人，甚至以手捏被害人大腿。

（四）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都是教保員，一

起在「崇德幼兒園」帶班約兩年左右，也是一起帶被害人

班級從幼班到小班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24-125、130-131

頁），顯見被害人所在班級同時有二位教保員。而被害人

經證人謝○吟詢問左側大腿瘀傷之原因時，僅指稱被告，

並未指訴證人乙○○或他人，經調取同日幼兒園之監視錄

影畫面時，亦僅見被告粗魯地以手碰觸被害人，甚至以手

捏被害人大腿，而未見證人乙○○或他人對被害人有何不

合理之舉止。是綜合全部證據，被害人左側大腿之瘀傷，

乃被告手捏所致一事，應屬合理之認定。　　　　

（五）本案被害人於案發當時不到五歲，身體嬌嫩，被告既自稱

有近10年之幼保經驗，對此自然知之甚詳，竟在情緒失控

無法妥善控制力道之情況下，仍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大腿，

導致被害人受有明顯之瘀傷，足認被告乃以傷害之犯意而

為上開行為無誤。　

（六）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對於被告辯解不採之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其當日中午，見被

害人在午休期間走來走去，怕被害人及其他幼兒發生危險，

才以提醒方式，捏了被害人之右大腿；被害人當時乃向左側

躺，左腳在下，右腳在上，其不可能捏到被害人之左大腿內

側，被害人之右大腿既未成傷，被告行為自不構成傷害罪；

被害人當日中午稍早曾說身體會癢，所以被告於午休時，有

幫被害人擦藥，當時沒有見到被害人左大腿有瘀傷，被害人

之後表現也無異常，顯無遭被告捏傷而情緒改變之情形，而

被害人下午時有參加滑步車課程，有可能是左大腿摩擦滑步

車而瘀青；被害人於其阿姨詢問時，僅說是被告用的，沒有

說是被告捏的，其真意不明，亦有可能是記憶混淆所致，卷

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也沒拍到被告有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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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左側大腿之瘀傷與其無關云云。經查：

（一）按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

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

要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本案依據證人謝○吟之證述、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及本院勘驗筆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

財團法人臺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等證據，已足認被告有

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一事，業經論述如前。被害人

縱係陳稱是被告「用的」，監視錄影畫面亦未明確拍到被

告捏被害人之左或右大腿，然此僅為被害人使用詞彙之限

制或習慣，以及監視錄影角度或解析度之關係，不能因此

反認被告並未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至於被告雖係在被

害人向左側躺時，在被害人左側，以手碰觸及捏被害人，

然被害人向左側躺時，並非整齊緊貼雙腿，而觀其瘀傷位

置，也非位於大腿內側深處，則被告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側

大腿，應非難事，是也不能以被告與被害人之相對位置，

即認被告不可能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

（二）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三歲的小孩子在講話跟

邏輯上常會讓人家造成誤解，像之前伊等幫小朋友握著他

的手幫他擦藥，可是小朋友卻跟家長說老師捏他，還有像

伊等在幫小朋友擤鼻涕，擤完鼻涕後鼻頭會有紅鼻子的感

覺，但小朋友回家的時候是跟家長說是老師捏他的鼻子等

語，然依其證述，三歲的小孩子說話固不精準，惟也不會

憑空杜撰無關情節。又依據證人謝○吟上開證述，證人謝

○吟幫被害人洗澡時，水花濺到被害人，被害人突然尖

叫，證人謝○吟看到被害人的左腿有受傷，就問被害人

說，你的腿怎麼會這樣，被害人一邊哭，又不敢講的那種

感覺，等伊追問，被害人才說是GINA老師用的，則被害人

既因左側大腿瘀傷而尖叫及大哭，對於該傷勢之位置及成

因自然印象深刻，不會混淆，若被告與該傷勢無關，被害

人應不會提及被告。從而，本案並非係被害人將被告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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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大腿之事，誤認成被告捏其左大腿成傷，而為上開反

應。

（三）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被害人於當天下午4時

有進行滑步車活動等語，然其亦證稱：滑步車是外聘的老

師指導，伊與被告只會看一下老師、小朋友的狀況等語

（參見本院卷第133頁），足認滑步車活動與被告並無直

接關係。又因滑步車活動係在午休之後進行，距被害人洗

澡時間更近，記憶理應更為深刻，若被害人係因滑步車活

動受傷，應無於洗澡時跳躍指稱與被告有關之理。況被告

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害人之左側大腿瘀傷，乃因滑步

車活動所導致。從而，尚不能以被害人曾從事滑步車活

動，即認被害人係因滑步車活動而受有左側大腿瘀傷。

（四）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被害人當天在幼兒園

時，並無異常表現等語，惟證人謝○吟於本院審理時亦證

稱：伊去接被害人的時候，被害人沒有什麼異常的狀況，

直到晚上幫被害人洗澡時，水花濺到被害人，被害人才突

然尖叫；被害人剛上幼兒園時，不太會講話，上了一陣子

才漸漸比較會講話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18、122-123

頁），顯見被害人因其個性關係，縱使已受有左側大腿瘀

傷，在未感受到激烈疼痛時，並未將情緒表現於外，致外

人無從察覺。從而，尚不能僅以被害人於午休後表現並無

異常為由，即認被告並未於午休時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

傷。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難以憑採。

三、論罪科刑

（一）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

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

成年人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

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

罪行為予以加重，即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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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型不同，為一

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785號判

例、96年度台上字第6128號判決意旨、92年度第1次刑事

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被告為80年生，被害人為108

年生，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查，案發當時分屬成年人及

未滿12歲之兒童。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

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並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都是教保員，一

起在「崇德幼兒園」帶班約兩年左右，也是一起帶被害人

班級從幼班到小班；一個班大概會有30位小朋友，伊等通

常都會輪流當主要的教學者，另外一位是當協助，看管一

些秩序；被告與小朋友相處，都會主動與小朋友一起玩，

或者是帶一些團康的活動，比如在跟小朋友玩當中，她會

有適時的給予擁抱；伊等在遇到瓶頸時，都會互相討論，

討論說有什麼方式在教學上可以更改為比較適合小朋友的

方式去教育小孩，發現小朋友在學習狀況如果有比較落後

或不佳的時候，伊等會討論我們該怎麼用像遊戲方式去帶

小朋友，加深小朋友的印象，一起討論班級經營的理念等

語。本院審酌上情，並考量被告之年紀、素行（前無因案

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附卷可稽）、智識程度（大學學歷）、家庭及職業並經

濟狀況（已婚，從事補教業，有一名未成年小孩，需要撫

養小孩）、犯罪動機、目的及方法、所受刺激、與被害人

之關係、否認犯行之態度、被害人所受傷害之種類及程

度，以及其未能與告訴人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至被告所犯之傷害罪，因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屬分則加重，其法定刑有期

徒刑部分經加重後，最重本刑為7年6月，已非「最重本刑

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與刑法第41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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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得易科罰金之規定不符，爰不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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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1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冠吟






選任辯護人  鄭勤蓉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16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犯罪事實
一、丙○○為成年人，並為址設臺南市○區○○○○○街00號「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之教保員；吳○○（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平日就讀該幼兒園，為丙○○負責班級之學生。丙○○於113年5月3日13時31分許，在上開幼兒園教室內，見吳○○於午休時間未依規定就寢，明知吳○○為未滿12歲之兒童，竟因情緒一時失控，即基於傷害兒童身體之犯意，以手捏吳○○之左大腿，致吳○○受有左側大腿瘀傷之傷害。嗣因同日吳○○放學返家後，由吳○○之阿姨謝○吟幫其洗澡時，發現上開傷勢，經詢問吳○○並轉知吳○○之母親謝○真報警處理，而為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謝○真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18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
　　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宣傳品
　　、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
　　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
　　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
　　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
　　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第69
　　條第1項第4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害人吳○○為未滿12歲之兒童，證人謝○吟、告訴人謝○真分別為被害人之阿姨及母親，若揭露其等之姓名或年籍資料，可能使他人得以識別被害人，是被害人、證人謝○吟、告訴人謝○真之姓名均遮隱一部。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理由欄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被告及其辯護人已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復查無違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因認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被告為成年人，並為址設臺南市○區○○○○○街00號「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之教保員；被害人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平日就讀該幼兒園，為被告負責班級之學生；被告於113年5月3日13時31分許，在上開幼兒園教室內，見被害人於午休時間未依規定就寢，明知被害人為未滿12歲之兒童，仍因情緒一時失控，即以手捏被害人之大腿（被告辯稱係捏右大腿）；嗣於同日被害人放學返家後，由謝○吟幫其洗澡時，發現其左側大腿瘀傷等事實，業據告訴人謝○真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謝○吟於本院審理時、證人即「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教保員乙○○於本院審理時陳、證述明確，復有監視器錄影檔案1份、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4張、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本院勘驗筆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臺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大腿瘀傷照片5張附卷可稽，被告亦不爭執，堪可認定。
（二）證人謝○吟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是被害人的阿姨，案發當天是受伊妹妹謝○真所託，大概下午5點之前去幼兒園接被害人，回家路上沒有去其他的地方；當天晚上大概7、8點，伊幫被害人洗澡時，水花濺到被害人，被害人突然尖叫，就是有點在痛的那種尖叫，伊就嚇到，看到被害人的左腿有受傷，就很明顯是被捏的那種，伊就問被害人說，你的腿怎麼會這樣，被害人一邊哭，又不敢講的那種感覺，等伊追問，被害人才說是GINA老師用的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17-119、121頁），核已明確證述其發覺被害人左側大腿瘀傷並詢問被害人左側大腿瘀傷原因之過程。又「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當時僅有一名教保員即被告之英文名字為GINA，學生也會直接稱呼被告GINA或GINA老師等事實，亦經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參見本院卷第132-133頁），是依據上開證據，被害人左側大腿之瘀傷，應與被告有關。
（三）被害人自113年5月3日13時30分許起，在教室跑來跑去，之後於同日13時31分許向左側躺在睡墊上；被告則自同日13時31分許起，進到教室後，先蹲後坐在被害人左側，多次以左手自被害人後方、以右手自被害人前方，碰觸被害人腿部，亦有先將被害人往左側躺的身體再往左翻，再將被害人抱起後（高度不算太高），放手讓被害人掉下在睡墊上，之後有用手做出捏的動作等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在卷可考（參見偵卷第17-18頁、本院卷第135頁 ），足認被告當時確係情緒失控，而粗魯地以手碰觸被害人，甚至以手捏被害人大腿。
（四）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都是教保員，一起在「崇德幼兒園」帶班約兩年左右，也是一起帶被害人班級從幼班到小班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24-125、130-131頁），顯見被害人所在班級同時有二位教保員。而被害人經證人謝○吟詢問左側大腿瘀傷之原因時，僅指稱被告，並未指訴證人乙○○或他人，經調取同日幼兒園之監視錄影畫面時，亦僅見被告粗魯地以手碰觸被害人，甚至以手捏被害人大腿，而未見證人乙○○或他人對被害人有何不合理之舉止。是綜合全部證據，被害人左側大腿之瘀傷，乃被告手捏所致一事，應屬合理之認定。　　　　
（五）本案被害人於案發當時不到五歲，身體嬌嫩，被告既自稱有近10年之幼保經驗，對此自然知之甚詳，竟在情緒失控無法妥善控制力道之情況下，仍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大腿，導致被害人受有明顯之瘀傷，足認被告乃以傷害之犯意而為上開行為無誤。　
（六）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對於被告辯解不採之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其當日中午，見被害人在午休期間走來走去，怕被害人及其他幼兒發生危險，才以提醒方式，捏了被害人之右大腿；被害人當時乃向左側躺，左腳在下，右腳在上，其不可能捏到被害人之左大腿內側，被害人之右大腿既未成傷，被告行為自不構成傷害罪；被害人當日中午稍早曾說身體會癢，所以被告於午休時，有幫被害人擦藥，當時沒有見到被害人左大腿有瘀傷，被害人之後表現也無異常，顯無遭被告捏傷而情緒改變之情形，而被害人下午時有參加滑步車課程，有可能是左大腿摩擦滑步車而瘀青；被害人於其阿姨詢問時，僅說是被告用的，沒有說是被告捏的，其真意不明，亦有可能是記憶混淆所致，卷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也沒拍到被告有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故被害人左側大腿之瘀傷與其無關云云。經查：
（一）按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依據證人謝○吟之證述、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院勘驗筆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臺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等證據，已足認被告有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一事，業經論述如前。被害人縱係陳稱是被告「用的」，監視錄影畫面亦未明確拍到被告捏被害人之左或右大腿，然此僅為被害人使用詞彙之限制或習慣，以及監視錄影角度或解析度之關係，不能因此反認被告並未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至於被告雖係在被害人向左側躺時，在被害人左側，以手碰觸及捏被害人，然被害人向左側躺時，並非整齊緊貼雙腿，而觀其瘀傷位置，也非位於大腿內側深處，則被告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側大腿，應非難事，是也不能以被告與被害人之相對位置，即認被告不可能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
（二）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三歲的小孩子在講話跟邏輯上常會讓人家造成誤解，像之前伊等幫小朋友握著他的手幫他擦藥，可是小朋友卻跟家長說老師捏他，還有像伊等在幫小朋友擤鼻涕，擤完鼻涕後鼻頭會有紅鼻子的感覺，但小朋友回家的時候是跟家長說是老師捏他的鼻子等語，然依其證述，三歲的小孩子說話固不精準，惟也不會憑空杜撰無關情節。又依據證人謝○吟上開證述，證人謝○吟幫被害人洗澡時，水花濺到被害人，被害人突然尖叫，證人謝○吟看到被害人的左腿有受傷，就問被害人說，你的腿怎麼會這樣，被害人一邊哭，又不敢講的那種感覺，等伊追問，被害人才說是GINA老師用的，則被害人既因左側大腿瘀傷而尖叫及大哭，對於該傷勢之位置及成因自然印象深刻，不會混淆，若被告與該傷勢無關，被害人應不會提及被告。從而，本案並非係被害人將被告捏其右大腿之事，誤認成被告捏其左大腿成傷，而為上開反應。
（三）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被害人於當天下午4時有進行滑步車活動等語，然其亦證稱：滑步車是外聘的老師指導，伊與被告只會看一下老師、小朋友的狀況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33頁），足認滑步車活動與被告並無直接關係。又因滑步車活動係在午休之後進行，距被害人洗澡時間更近，記憶理應更為深刻，若被害人係因滑步車活動受傷，應無於洗澡時跳躍指稱與被告有關之理。況被告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害人之左側大腿瘀傷，乃因滑步車活動所導致。從而，尚不能以被害人曾從事滑步車活動，即認被害人係因滑步車活動而受有左側大腿瘀傷。
（四）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被害人當天在幼兒園時，並無異常表現等語，惟證人謝○吟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伊去接被害人的時候，被害人沒有什麼異常的狀況，直到晚上幫被害人洗澡時，水花濺到被害人，被害人才突然尖叫；被害人剛上幼兒園時，不太會講話，上了一陣子才漸漸比較會講話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18、122-123頁），顯見被害人因其個性關係，縱使已受有左側大腿瘀傷，在未感受到激烈疼痛時，並未將情緒表現於外，致外人無從察覺。從而，尚不能僅以被害人於午休後表現並無異常為由，即認被告並未於午休時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難以憑採。
三、論罪科刑
（一）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成年人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即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純之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型不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785號判例、96年度台上字第6128號判決意旨、92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被告為80年生，被害人為108年生，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查，案發當時分屬成年人及未滿12歲之兒童。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並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都是教保員，一起在「崇德幼兒園」帶班約兩年左右，也是一起帶被害人班級從幼班到小班；一個班大概會有30位小朋友，伊等通常都會輪流當主要的教學者，另外一位是當協助，看管一些秩序；被告與小朋友相處，都會主動與小朋友一起玩，或者是帶一些團康的活動，比如在跟小朋友玩當中，她會有適時的給予擁抱；伊等在遇到瓶頸時，都會互相討論，討論說有什麼方式在教學上可以更改為比較適合小朋友的方式去教育小孩，發現小朋友在學習狀況如果有比較落後或不佳的時候，伊等會討論我們該怎麼用像遊戲方式去帶小朋友，加深小朋友的印象，一起討論班級經營的理念等語。本院審酌上情，並考量被告之年紀、素行（前無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智識程度（大學學歷）、家庭及職業並經濟狀況（已婚，從事補教業，有一名未成年小孩，需要撫養小孩）、犯罪動機、目的及方法、所受刺激、與被害人之關係、否認犯行之態度、被害人所受傷害之種類及程度，以及其未能與告訴人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被告所犯之傷害罪，因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屬分則加重，其法定刑有期徒刑部分經加重後，最重本刑為7年6月，已非「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與刑法第41條第1項得易科罰金之規定不符，爰不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1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冠吟



選任辯護人  鄭勤蓉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16
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犯罪事實
一、丙○○為成年人，並為址設臺南市○區○○○○○街00號「臺南市私
    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之教保員；吳○○（民國000年00月
    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平日
    就讀該幼兒園，為丙○○負責班級之學生。丙○○於113年5月3
    日13時31分許，在上開幼兒園教室內，見吳○○於午休時間未
    依規定就寢，明知吳○○為未滿12歲之兒童，竟因情緒一時失
    控，即基於傷害兒童身體之犯意，以手捏吳○○之左大腿，致
    吳○○受有左側大腿瘀傷之傷害。嗣因同日吳○○放學返家後，
    由吳○○之阿姨謝○吟幫其洗澡時，發現上開傷勢，經詢問吳○
    ○並轉知吳○○之母親謝○真報警處理，而為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謝○真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18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
　　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宣傳品
　　、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
　　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
　　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
　　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
　　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第69
　　條第1項第4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害人吳○○為未
    滿12歲之兒童，證人謝○吟、告訴人謝○真分別為被害人之阿
    姨及母親，若揭露其等之姓名或年籍資料，可能使他人得以
    識別被害人，是被害人、證人謝○吟、告訴人謝○真之姓名均
    遮隱一部。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理由欄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
    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被告及其辯護人已知為被告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
    ，本院復查無違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因認以之作為證據
    均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被告為成年人，並為址設臺南市○區○○○○○街00號「臺南市
      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之教保員；被害人則為未滿12
      歲之兒童，平日就讀該幼兒園，為被告負責班級之學生；
      被告於113年5月3日13時31分許，在上開幼兒園教室內，
      見被害人於午休時間未依規定就寢，明知被害人為未滿12
      歲之兒童，仍因情緒一時失控，即以手捏被害人之大腿（
      被告辯稱係捏右大腿）；嗣於同日被害人放學返家後，由
      謝○吟幫其洗澡時，發現其左側大腿瘀傷等事實，業據告
      訴人謝○真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謝○吟於本院審理時、證
      人即「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教保員乙○○於本
      院審理時陳、證述明確，復有監視器錄影檔案1份、監視
      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4張、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
      驗筆錄、本院勘驗筆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
      法人臺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大腿瘀傷照片5張附
      卷可稽，被告亦不爭執，堪可認定。
（二）證人謝○吟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是被害人的阿姨，案發
      當天是受伊妹妹謝○真所託，大概下午5點之前去幼兒園接
      被害人，回家路上沒有去其他的地方；當天晚上大概7、8
      點，伊幫被害人洗澡時，水花濺到被害人，被害人突然尖
      叫，就是有點在痛的那種尖叫，伊就嚇到，看到被害人的
      左腿有受傷，就很明顯是被捏的那種，伊就問被害人說，
      你的腿怎麼會這樣，被害人一邊哭，又不敢講的那種感覺
      ，等伊追問，被害人才說是GINA老師用的等語（參見本院
      卷第117-119、121頁），核已明確證述其發覺被害人左側
      大腿瘀傷並詢問被害人左側大腿瘀傷原因之過程。又「臺
      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當時僅有一名教保員即被
      告之英文名字為GINA，學生也會直接稱呼被告GINA或GINA
      老師等事實，亦經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參見
      本院卷第132-133頁），是依據上開證據，被害人左側大
      腿之瘀傷，應與被告有關。
（三）被害人自113年5月3日13時30分許起，在教室跑來跑去，
      之後於同日13時31分許向左側躺在睡墊上；被告則自同日
      13時31分許起，進到教室後，先蹲後坐在被害人左側，多
      次以左手自被害人後方、以右手自被害人前方，碰觸被害
      人腿部，亦有先將被害人往左側躺的身體再往左翻，再將
      被害人抱起後（高度不算太高），放手讓被害人掉下在睡
      墊上，之後有用手做出捏的動作等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及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在卷可考（參見偵卷第1
      7-18頁、本院卷第135頁 ），足認被告當時確係情緒失控
      ，而粗魯地以手碰觸被害人，甚至以手捏被害人大腿。
（四）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都是教保員，一起在「崇德幼兒園」帶班約兩年左右，也是一起帶被害人班級從幼班到小班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24-125、130-131頁），顯見被害人所在班級同時有二位教保員。而被害人經證人謝○吟詢問左側大腿瘀傷之原因時，僅指稱被告，並未指訴證人乙○○或他人，經調取同日幼兒園之監視錄影畫面時，亦僅見被告粗魯地以手碰觸被害人，甚至以手捏被害人大腿，而未見證人乙○○或他人對被害人有何不合理之舉止。是綜合全部證據，被害人左側大腿之瘀傷，乃被告手捏所致一事，應屬合理之認定。　　　　
（五）本案被害人於案發當時不到五歲，身體嬌嫩，被告既自稱
      有近10年之幼保經驗，對此自然知之甚詳，竟在情緒失控
      無法妥善控制力道之情況下，仍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大腿，
      導致被害人受有明顯之瘀傷，足認被告乃以傷害之犯意而
      為上開行為無誤。　
（六）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對於被告辯解不採之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其當日中午，見被
    害人在午休期間走來走去，怕被害人及其他幼兒發生危險，
    才以提醒方式，捏了被害人之右大腿；被害人當時乃向左側
    躺，左腳在下，右腳在上，其不可能捏到被害人之左大腿內
    側，被害人之右大腿既未成傷，被告行為自不構成傷害罪；
    被害人當日中午稍早曾說身體會癢，所以被告於午休時，有
    幫被害人擦藥，當時沒有見到被害人左大腿有瘀傷，被害人
    之後表現也無異常，顯無遭被告捏傷而情緒改變之情形，而
    被害人下午時有參加滑步車課程，有可能是左大腿摩擦滑步
    車而瘀青；被害人於其阿姨詢問時，僅說是被告用的，沒有
    說是被告捏的，其真意不明，亦有可能是記憶混淆所致，卷
    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也沒拍到被告有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故
    被害人左側大腿之瘀傷與其無關云云。經查：
（一）按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
      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
      要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本案依據證人謝○吟之證述、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及本院勘驗筆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
      財團法人臺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等證據，已足認被告有
      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一事，業經論述如前。被害人
      縱係陳稱是被告「用的」，監視錄影畫面亦未明確拍到被
      告捏被害人之左或右大腿，然此僅為被害人使用詞彙之限
      制或習慣，以及監視錄影角度或解析度之關係，不能因此
      反認被告並未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至於被告雖係在被
      害人向左側躺時，在被害人左側，以手碰觸及捏被害人，
      然被害人向左側躺時，並非整齊緊貼雙腿，而觀其瘀傷位
      置，也非位於大腿內側深處，則被告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側
      大腿，應非難事，是也不能以被告與被害人之相對位置，
      即認被告不可能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
（二）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三歲的小孩子在講話跟邏
      輯上常會讓人家造成誤解，像之前伊等幫小朋友握著他的
      手幫他擦藥，可是小朋友卻跟家長說老師捏他，還有像伊
      等在幫小朋友擤鼻涕，擤完鼻涕後鼻頭會有紅鼻子的感覺
      ，但小朋友回家的時候是跟家長說是老師捏他的鼻子等語
      ，然依其證述，三歲的小孩子說話固不精準，惟也不會憑
      空杜撰無關情節。又依據證人謝○吟上開證述，證人謝○吟
      幫被害人洗澡時，水花濺到被害人，被害人突然尖叫，證
      人謝○吟看到被害人的左腿有受傷，就問被害人說，你的
      腿怎麼會這樣，被害人一邊哭，又不敢講的那種感覺，等
      伊追問，被害人才說是GINA老師用的，則被害人既因左側
      大腿瘀傷而尖叫及大哭，對於該傷勢之位置及成因自然印
      象深刻，不會混淆，若被告與該傷勢無關，被害人應不會
      提及被告。從而，本案並非係被害人將被告捏其右大腿之
      事，誤認成被告捏其左大腿成傷，而為上開反應。
（三）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被害人於當天下午4時有進行滑步車活動等語，然其亦證稱：滑步車是外聘的老師指導，伊與被告只會看一下老師、小朋友的狀況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33頁），足認滑步車活動與被告並無直接關係。又因滑步車活動係在午休之後進行，距被害人洗澡時間更近，記憶理應更為深刻，若被害人係因滑步車活動受傷，應無於洗澡時跳躍指稱與被告有關之理。況被告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害人之左側大腿瘀傷，乃因滑步車活動所導致。從而，尚不能以被害人曾從事滑步車活動，即認被害人係因滑步車活動而受有左側大腿瘀傷。
（四）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被害人當天在幼兒園時，
      並無異常表現等語，惟證人謝○吟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
      伊去接被害人的時候，被害人沒有什麼異常的狀況，直到
      晚上幫被害人洗澡時，水花濺到被害人，被害人才突然尖
      叫；被害人剛上幼兒園時，不太會講話，上了一陣子才漸
      漸比較會講話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18、122-123頁），顯
      見被害人因其個性關係，縱使已受有左側大腿瘀傷，在未
      感受到激烈疼痛時，並未將情緒表現於外，致外人無從察
      覺。從而，尚不能僅以被害人於午休後表現並無異常為由
      ，即認被告並未於午休時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難以憑採。
三、論罪科刑
（一）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
      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成
      年人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
      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
      行為予以加重，即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純之刑
      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型不同，為一獨
      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785號判例、
      96年度台上字第6128號判決意旨、92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
      議決議意旨參照）。查被告為80年生，被害人為108年生
      ，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查，案發當時分屬成年人及未滿
      12歲之兒童。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
      兒童犯傷害罪，並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
      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都是教保員，一起
      在「崇德幼兒園」帶班約兩年左右，也是一起帶被害人班
      級從幼班到小班；一個班大概會有30位小朋友，伊等通常
      都會輪流當主要的教學者，另外一位是當協助，看管一些
      秩序；被告與小朋友相處，都會主動與小朋友一起玩，或
      者是帶一些團康的活動，比如在跟小朋友玩當中，她會有
      適時的給予擁抱；伊等在遇到瓶頸時，都會互相討論，討
      論說有什麼方式在教學上可以更改為比較適合小朋友的方
      式去教育小孩，發現小朋友在學習狀況如果有比較落後或
      不佳的時候，伊等會討論我們該怎麼用像遊戲方式去帶小
      朋友，加深小朋友的印象，一起討論班級經營的理念等語
      。本院審酌上情，並考量被告之年紀、素行（前無因案經
      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
      附卷可稽）、智識程度（大學學歷）、家庭及職業並經濟
      狀況（已婚，從事補教業，有一名未成年小孩，需要撫養
      小孩）、犯罪動機、目的及方法、所受刺激、與被害人之
      關係、否認犯行之態度、被害人所受傷害之種類及程度，
      以及其未能與告訴人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至被告所犯之傷害罪，因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屬分則加重，其法定刑有期徒刑
      部分經加重後，最重本刑為7年6月，已非「最重本刑為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與刑法第41條第1項
      得易科罰金之規定不符，爰不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16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冠吟



選任辯護人  鄭勤蓉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16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犯罪事實
一、丙○○為成年人，並為址設臺南市○區○○○○○街00號「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之教保員；吳○○（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平日就讀該幼兒園，為丙○○負責班級之學生。丙○○於113年5月3日13時31分許，在上開幼兒園教室內，見吳○○於午休時間未依規定就寢，明知吳○○為未滿12歲之兒童，竟因情緒一時失控，即基於傷害兒童身體之犯意，以手捏吳○○之左大腿，致吳○○受有左側大腿瘀傷之傷害。嗣因同日吳○○放學返家後，由吳○○之阿姨謝○吟幫其洗澡時，發現上開傷勢，經詢問吳○○並轉知吳○○之母親謝○真報警處理，而為警查悉上情。
二、案經謝○真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18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
　　滿12歲之人；所稱少年，指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宣傳品
　　、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
　　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
　　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
　　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
　　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第69
　　條第1項第4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害人吳○○為未滿12歲之兒童，證人謝○吟、告訴人謝○真分別為被害人之阿姨及母親，若揭露其等之姓名或年籍資料，可能使他人得以識別被害人，是被害人、證人謝○吟、告訴人謝○真之姓名均遮隱一部。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理由欄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被告及其辯護人已知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復查無違法不當取證或其他瑕疵，因認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均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被告為成年人，並為址設臺南市○區○○○○○街00號「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之教保員；被害人則為未滿12歲之兒童，平日就讀該幼兒園，為被告負責班級之學生；被告於113年5月3日13時31分許，在上開幼兒園教室內，見被害人於午休時間未依規定就寢，明知被害人為未滿12歲之兒童，仍因情緒一時失控，即以手捏被害人之大腿（被告辯稱係捏右大腿）；嗣於同日被害人放學返家後，由謝○吟幫其洗澡時，發現其左側大腿瘀傷等事實，業據告訴人謝○真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謝○吟於本院審理時、證人即「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教保員乙○○於本院審理時陳、證述明確，復有監視器錄影檔案1份、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4張、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本院勘驗筆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臺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各1份、大腿瘀傷照片5張附卷可稽，被告亦不爭執，堪可認定。
（二）證人謝○吟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是被害人的阿姨，案發當天是受伊妹妹謝○真所託，大概下午5點之前去幼兒園接被害人，回家路上沒有去其他的地方；當天晚上大概7、8點，伊幫被害人洗澡時，水花濺到被害人，被害人突然尖叫，就是有點在痛的那種尖叫，伊就嚇到，看到被害人的左腿有受傷，就很明顯是被捏的那種，伊就問被害人說，你的腿怎麼會這樣，被害人一邊哭，又不敢講的那種感覺，等伊追問，被害人才說是GINA老師用的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17-119、121頁），核已明確證述其發覺被害人左側大腿瘀傷並詢問被害人左側大腿瘀傷原因之過程。又「臺南市私立領袖學院崇德幼兒園」當時僅有一名教保員即被告之英文名字為GINA，學生也會直接稱呼被告GINA或GINA老師等事實，亦經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參見本院卷第132-133頁），是依據上開證據，被害人左側大腿之瘀傷，應與被告有關。
（三）被害人自113年5月3日13時30分許起，在教室跑來跑去，之後於同日13時31分許向左側躺在睡墊上；被告則自同日13時31分許起，進到教室後，先蹲後坐在被害人左側，多次以左手自被害人後方、以右手自被害人前方，碰觸被害人腿部，亦有先將被害人往左側躺的身體再往左翻，再將被害人抱起後（高度不算太高），放手讓被害人掉下在睡墊上，之後有用手做出捏的動作等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在卷可考（參見偵卷第17-18頁、本院卷第135頁 ），足認被告當時確係情緒失控，而粗魯地以手碰觸被害人，甚至以手捏被害人大腿。
（四）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都是教保員，一起在「崇德幼兒園」帶班約兩年左右，也是一起帶被害人班級從幼班到小班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24-125、130-131頁），顯見被害人所在班級同時有二位教保員。而被害人經證人謝○吟詢問左側大腿瘀傷之原因時，僅指稱被告，並未指訴證人乙○○或他人，經調取同日幼兒園之監視錄影畫面時，亦僅見被告粗魯地以手碰觸被害人，甚至以手捏被害人大腿，而未見證人乙○○或他人對被害人有何不合理之舉止。是綜合全部證據，被害人左側大腿之瘀傷，乃被告手捏所致一事，應屬合理之認定。　　　　
（五）本案被害人於案發當時不到五歲，身體嬌嫩，被告既自稱有近10年之幼保經驗，對此自然知之甚詳，竟在情緒失控無法妥善控制力道之情況下，仍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大腿，導致被害人受有明顯之瘀傷，足認被告乃以傷害之犯意而為上開行為無誤。　
（六）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對於被告辯解不採之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其當日中午，見被害人在午休期間走來走去，怕被害人及其他幼兒發生危險，才以提醒方式，捏了被害人之右大腿；被害人當時乃向左側躺，左腳在下，右腳在上，其不可能捏到被害人之左大腿內側，被害人之右大腿既未成傷，被告行為自不構成傷害罪；被害人當日中午稍早曾說身體會癢，所以被告於午休時，有幫被害人擦藥，當時沒有見到被害人左大腿有瘀傷，被害人之後表現也無異常，顯無遭被告捏傷而情緒改變之情形，而被害人下午時有參加滑步車課程，有可能是左大腿摩擦滑步車而瘀青；被害人於其阿姨詢問時，僅說是被告用的，沒有說是被告捏的，其真意不明，亦有可能是記憶混淆所致，卷內之監視器錄影畫面也沒拍到被告有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故被害人左側大腿之瘀傷與其無關云云。經查：
（一）按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6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依據證人謝○吟之證述、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本院勘驗筆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療財團法人臺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等證據，已足認被告有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一事，業經論述如前。被害人縱係陳稱是被告「用的」，監視錄影畫面亦未明確拍到被告捏被害人之左或右大腿，然此僅為被害人使用詞彙之限制或習慣，以及監視錄影角度或解析度之關係，不能因此反認被告並未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至於被告雖係在被害人向左側躺時，在被害人左側，以手碰觸及捏被害人，然被害人向左側躺時，並非整齊緊貼雙腿，而觀其瘀傷位置，也非位於大腿內側深處，則被告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側大腿，應非難事，是也不能以被告與被害人之相對位置，即認被告不可能以手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
（二）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三歲的小孩子在講話跟邏輯上常會讓人家造成誤解，像之前伊等幫小朋友握著他的手幫他擦藥，可是小朋友卻跟家長說老師捏他，還有像伊等在幫小朋友擤鼻涕，擤完鼻涕後鼻頭會有紅鼻子的感覺，但小朋友回家的時候是跟家長說是老師捏他的鼻子等語，然依其證述，三歲的小孩子說話固不精準，惟也不會憑空杜撰無關情節。又依據證人謝○吟上開證述，證人謝○吟幫被害人洗澡時，水花濺到被害人，被害人突然尖叫，證人謝○吟看到被害人的左腿有受傷，就問被害人說，你的腿怎麼會這樣，被害人一邊哭，又不敢講的那種感覺，等伊追問，被害人才說是GINA老師用的，則被害人既因左側大腿瘀傷而尖叫及大哭，對於該傷勢之位置及成因自然印象深刻，不會混淆，若被告與該傷勢無關，被害人應不會提及被告。從而，本案並非係被害人將被告捏其右大腿之事，誤認成被告捏其左大腿成傷，而為上開反應。
（三）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被害人於當天下午4時有進行滑步車活動等語，然其亦證稱：滑步車是外聘的老師指導，伊與被告只會看一下老師、小朋友的狀況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33頁），足認滑步車活動與被告並無直接關係。又因滑步車活動係在午休之後進行，距被害人洗澡時間更近，記憶理應更為深刻，若被害人係因滑步車活動受傷，應無於洗澡時跳躍指稱與被告有關之理。況被告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害人之左側大腿瘀傷，乃因滑步車活動所導致。從而，尚不能以被害人曾從事滑步車活動，即認被害人係因滑步車活動而受有左側大腿瘀傷。
（四）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被害人當天在幼兒園時，並無異常表現等語，惟證人謝○吟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伊去接被害人的時候，被害人沒有什麼異常的狀況，直到晚上幫被害人洗澡時，水花濺到被害人，被害人才突然尖叫；被害人剛上幼兒園時，不太會講話，上了一陣子才漸漸比較會講話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18、122-123頁），顯見被害人因其個性關係，縱使已受有左側大腿瘀傷，在未感受到激烈疼痛時，並未將情緒表現於外，致外人無從察覺。從而，尚不能僅以被害人於午休後表現並無異常為由，即認被告並未於午休時捏被害人之左大腿成傷。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難以憑採。
三、論罪科刑
（一）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成年人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即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非僅單純之刑度加重，即其構成要件亦與常態犯罪之罪型不同，為一獨立之犯罪構成要件（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785號判例、96年度台上字第6128號判決意旨、92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查被告為80年生，被害人為108年生，有其等年籍資料在卷可查，案發當時分屬成年人及未滿12歲之兒童。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並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二）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被告都是教保員，一起在「崇德幼兒園」帶班約兩年左右，也是一起帶被害人班級從幼班到小班；一個班大概會有30位小朋友，伊等通常都會輪流當主要的教學者，另外一位是當協助，看管一些秩序；被告與小朋友相處，都會主動與小朋友一起玩，或者是帶一些團康的活動，比如在跟小朋友玩當中，她會有適時的給予擁抱；伊等在遇到瓶頸時，都會互相討論，討論說有什麼方式在教學上可以更改為比較適合小朋友的方式去教育小孩，發現小朋友在學習狀況如果有比較落後或不佳的時候，伊等會討論我們該怎麼用像遊戲方式去帶小朋友，加深小朋友的印象，一起討論班級經營的理念等語。本院審酌上情，並考量被告之年紀、素行（前無因案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智識程度（大學學歷）、家庭及職業並經濟狀況（已婚，從事補教業，有一名未成年小孩，需要撫養小孩）、犯罪動機、目的及方法、所受刺激、與被害人之關係、否認犯行之態度、被害人所受傷害之種類及程度，以及其未能與告訴人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被告所犯之傷害罪，因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屬分則加重，其法定刑有期徒刑部分經加重後，最重本刑為7年6月，已非「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與刑法第41條第1項得易科罰金之規定不符，爰不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坤城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俊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